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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落實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修法說帖 

105/06/28 

行政修正版 

一、馬政府時期的「週休二日」修法 

 

    104年 5月 15日，立法院通過勞基法第 30條的修正，將法定正常工時，從

雙週 84小時，縮減為「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 40小時」，新修正

條文訂於 105年 1月 1日施行。同時，因應工時調整，同步進行勞基法施行細則

的修正，將勞工原有國定假日，由現行 19天縮減為 12天，減少了 7天，始引發

後續勞工團體抗議的情事。 

 

    馬政府在勞基法第 30條的修正後，當時認為已具體落實「週休二日」；然而，

未同步修正勞基法第 36條—每 7日至少 1日休息—的結果，部分企業仍將每週

正常工時安排在 6天工作日，1實際運作上沒有達到真正「週休二日」的目標，

顯見相關法令仍有進一步修正之必要。 

 

二、民進黨新政府完備「週休二日」修法的規劃 

 

（一）落實「週休二日」的配套修法 

 

    承繼馬政府時期的修法結果，新政府因應落實「週休二日」的當務之急，即

是修正勞基法第 36條，將「每 7日至少 1日休息」修改為「每 7日至少 2日休

息」。然而，此「2日休息」究竟該是「1例 1休」、抑或是「2日例假」，各界存

在著不同的見解。考量產業別的需求、又改革的循序漸進性，倘若以「2例」修

法，則根據勞基法 30條的規定，工時只會存在一種分配方式（每日 8小時、每

週 5日），調移性略顯不足。2因而，朝「1例 1休」的修法方向，乃現階段較為

務實的做法。 

 

    為求兼顧「1例 1休」的工時調移、以及落實「週休二日」的終極目標，除

                                                      
1
 企業將正常工時分配於 6個工作日的做法，諸如：(1)每週正常工作日 6天，每日正常工時 6

小時 40分；(2)每週有 5日正常工時訂為 7小時，第 6日為 5小時。 
2
 勞工的「例假」與「休息日」，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例假」只有遇天災等重大突發事件才可

停止休假上班，雇主除了需給予 2倍工資外，還要額外給 1天的補休。「休息日」則較可進行調

移，若當日出勤，前 2小時另給予 1又 3分之 1以上，再繼續工作者，均另給予 1又 3分之 2

以上，並且明定，4小時以內者、逾 4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或逾 8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應分

別列計 4小時、8小時或 12小時工作時間及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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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產業必要的工時安排外，有必要進一步擬訂相關法令，以避免雇主濫用「1

例 1休」的工時調移。基此，勞動部另外研擬以下的修法配套措施：（一）修正

勞基法第 36條：3將休息日出勤的時數，納入延長工時總數計算，據此降低雇主

讓員工於休息日加班的誘因；（二）修正勞基法第 24條：4承上，休息日出勤時

數為延長工時，出勤工資，前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給予 1又 3

分之 1以上；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給予 1又 3分之 2以上。並

且明定，4小時以內者、逾 4小時至 8小時以內者或逾 8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

應分別列計 4小時、8小時或 12小時工作時間及工資。藉由以上兩項修法配套，

從「工時安排」與「工資成本」兩個面向降低雇主在休息日要求勞工上班的誘因，

來實現「週休二日」的目標。5
 

 

（二）國定假日「全國一致」的修法方向（勞基法第 37條修正） 

 

公務員與勞工的工時與國定假日對照表 

 公務員 勞工 

工時 國定假日 工時 國定假日 

86年 

1月 1日起 

隔週休 11天 每週 48小時、 

1天例假 

19天 

90年 

1月 1日起 

每週 40小時、 

2天例假6
 

11天 雙週 84小時、 

1天例假 

19天 

105年 

1月 1日起 

每週 40小時、 

2天例假 

11天 每週 40小時、 

1天例假 

12天 

105年 

6月 21日起 

每週 40小時、 

2天例假 

11天 每週 40小時、 

1天例假 

19天 

 

    國定假日朝向「全國一致」的齊一化，長期以來皆為政府的目標。當初於

90年 1月 1日起，勞工「雙週 84小時」與公務員「週休二日」同步上路，紀念

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原有意明訂孔子誕辰紀念日等 7日不再放假，讓國定假日全國

齊一。7惟立基於保障勞工權益，勞委會堅持在未能將工時縮減為與公務員齊一

                                                      
3
 現行勞基法第 36條內容：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4
 現行勞基法第 24條內容：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標準加給

之：一、延長工作時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3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

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2/3以上。三、依第 32條第 3項規定，延長工作

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 
5
 縱使勞工在上述立法配套的基礎下，仍舊被雇主要求於休息日上班，相較於平日加班工資，其

亦能夠獲得更為優渥的工資。 
6
 公務員服務法所定每週應有 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之規定另有但書(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

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且未有例假不得工作之強制規定。換言之，公務員之 2日例假均可

出勤，勞動基準法與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例假」名詞相同，但定義不同。 
7
 公家機關已沒放的 7天國定假日，包括 1月 2日開國紀念日翌日、3月 29日革命先烈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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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週 40小時」之前，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中的 19天國定假日應予以保留。

如今，在 105年 1月 1日起，勞工法定正常工時訂為「每週 40小時」後，始有

了國定假期全國一致的修法契機。 

 

 

    當然，修法的先決條件，在於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比較「雙週 84小時」

與「每週 40小時」的全年總工時計算： 

 

                 雙週 84小時：84＊（52／2）＋8＝2192小時 

                 每週 40小時：40＊52＋8＝2088小時 

 

兩工時計算相比，一整年下來，「每週 40小時」比「雙週 84小時」少了 104小

時的工時。以每日正常工時 8小時計算，相當於減少 13天正常工時，比較起修

訂 7日「只紀念不放假」的國定假日，尚多出了 6天，顯見並未損及勞工休假的

權益，讓國定假日「全國一致」的修法有了充要的條件。 

 

（三）小結：新政府「週休二日」修法方向彙整 

 

民進黨政府「週休二日」的修法趨向彙整表 

法條 修法方向 修法理由 

勞基法第 36條 將「每 7日至少 1日休息」修改

為「每 7日至少 2日休息」 

考量個別產業別的工時調移

需求，朝「1例 1休」的修法

方向較為務實 

將休息日出勤的時數，納入延長

工時總數計算 

從「工時安排」與「工資成本」

兩個面向降低雇主在休息日

要求勞工上班的誘因，來實現

「週休二日」的目標 

勞基法第 24條 1. 休息日出勤工資，在 2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給予 1又 3分之 1以上；

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給予 1又 3分之 2

以上。 

2. 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

計算，4小時以內者，以 4

小時計；逾 4小時至 8小時

以內者，以 8小時計；逾 8

小時至 12小時以內者，以 12

                                                                                                                                                        
9月 28日孔子誕辰紀念日、10月 25日台灣光復節、10月 31日先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11月

12日國父誕辰紀念日、以及 12月 25日行憲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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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計。8
 

勞基法第 37條 在未損及勞工休假權益的前提

下，將國定假日回歸內政主管機

關有關規範辦理，讓休假日達成

全國一致的目標 

「每週 40小時」每年比「雙

週 84小時」少了 104小時，

等同多了 13日休假，有充分

條件調整 7日國定假日 

勞基法第 86條 明訂本次修正條文之實施日期 

 

                                                      
8
 依現行及修法後之規定，分別試算休息日出勤之加班費如下： 

假設：勞工月薪 36,000元，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元。勞工於星期六出勤工作 8小時。 

現行規定 修法後 

150 × 
1

3
 × 2 (前兩小時) ＝ 100元  

150 × 
2

3
 × 6 (後六小時) ＝ 600元 

150 × 1
1

3
 × 2 (第 1-2小時)= 400元 

150 × 1
2

3
 × 2 (第 3-4小時)= 500元 

--------------------4小時內，以 4小時計 

150 × 1
2

3
 × 4 (第 5-8小時)= 1,000元 

當日工資： 1,200元 ＋ 700元 = 1,900元 
 

 

當日工資：1,200元 ＋ 1,900元= 3,100元 

 

修法後 3,100元＞修法前 1,900元 

（原有工資） （原有工資） （加班費） （加班費） 

700元 1,900元 


